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隆财处 〔2024〕 1号

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一、相关当事人

1.当 事人:广西隆林派安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 ,法定

代表人:王明望

2.地址:隆林各族自治县新州镇迎宾路幸福花园 5号楼

1-2单元 205号商铺

二、 基本情况

当事人在参与隆林各族自治县交通警察大队 (以下简称 :

采购人 )委托广西亿顺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:

代理机构 )代理的向社会购买车辆施救停放服务项目 (重 )

项目竞标中,获取中标资格。获取中标资格后当事人认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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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价不能满足公司的运作,故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

同。

三、 处罚种类

罚款

四、处罚依据

经审查,当 事人放弃成交不与采购人签订并履行合同的

行为已经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四十六条

第二款
“
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、成交供应商均

具有法律效力。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后,采购人改变中标、

成交结果的,或者中标、成交供应商放弃中标、成交项目的,

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’’
第七十七条第一款

“
供应商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,处 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

罚款,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

采购活动,有违法所得的,并处没收违法所得,情节严重的,

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:⋯”和 《(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七十二条
“
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依照政府采购法第

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:⋯ (二 )中标或者成

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;⋯”规

定。

五、 处罚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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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行政裁量权实施办法及行政

裁量权基准的通知》 (桂财规 E2023〕 5号 )中对供应商政

府采购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裁量标准,当事人的违法行为造

成的经济损失和不良社会影响较小,符合从轻处罚裁量阶次。

本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:

1.处以采购金额 1450000元千分之五罚款共计 7250元 ,

罚款上缴国库。

2.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,从即日起一年内禁止参加政

府采购活动并予以公告。

当事人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,将罚款足额上缴

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。

户 名: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

开户行:广西隆林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

贝长  号: 654612010102957866

逾期缴纳的,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

一条规定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 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 60日 内向隆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

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隆林各族自治

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向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,本机关将依法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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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法律另有规定外,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,行政处

罚不停止执行。

六、处罚日期:2024年 10月 8日

七、执法机关信息

1、 执法机关: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

2、 联系人: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

3、 联系电话:0776-8216909

局隆

隆林各族自治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8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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